山东出版 精准扶贫

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（股票简称“山东出版”，股票代码“601019”）是一家以出版、发行、印刷、印刷物资贸易等为主营业务，拥有出版物（纸质图书、电子音像制品和期刊）编辑出版、印刷复制、发行及零售、物资贸易全产业链，并融合移动媒体、互联网媒体、数字出版等新兴业态业务的大型文化传媒企业。公司的主要产品及服务是图书、期刊及电子音像出版物，发行、印刷服务及物资贸易等，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知识、信息，满足消费者的精神文化需求。

2017年11月22日，公司成功登陆A股市场，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，成为山东首家IPO上市的国有文化企业。2017年，公司全年完成营业收入89.01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10.79%；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3.65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30.32%，拟每10股派利2.2元。

山东出版作为国有控股大型文化企业，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、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，积极参与全民阅读、文化扶贫、文化科技卫生“三下乡”、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等活动，通过建设农家书屋、捐助“希望工程”、捐建新华希望中小学、为贫困山区学校建设微机室、为贫困学生免费提供教材等一系列举措，赢得了各级主管部门和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。
1.推动全民阅读，建设书香社会
公司确定每年的4月24日作为“新华书店日”，开展以“新华相伴 共享阅读”为主题的系列公益与主题阅读活动。2017年“新华书店日”活动以“新华八十载 齐鲁书香浓”为主题，在全省新华书店各市、县分公司积极开展建设书香社会活动，并开展了各类公益和惠民营销活动。活动获得了广大读者朋友的高度评价，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。
2017年8月，公司联合主办“齐鲁书香节暨2017山东书展”。据统计，全省新华书店客流量达到平时的4倍。其中，主会场山东书城最高单日客流达到万余人，读者总量累计近8万人。“山东书展”已成为广大市民心目中的阅读盛会，成为推进山东省全民阅读的重要载体和文化名片。
2.积极捐赠，促进文化下乡
2017年“新华书店日”活动期间，由公司和子公司新华书店集团共同出资390万元，向菏泽市牡丹区第二小学南苑分校、郓城县英才学校、临沂郯城县庙山镇薛庄小学、沂南县依汶镇南栗沟小学4所学校各捐资50万元并冠名“山东新华希望小学”；在潍坊、莱芜捐建“留守儿童关爱室”55个，在东营、淄博向部分学校捐赠价值60万元的图书。与此同时，全省各级新华书店也积极开展了各类图书捐赠、资助贫困学生等公益活动。如书店集团济南分公司举办的大型图书义卖活动，共筹得善款近5万元，连同几千本书一同捐献给贫困地区的学校；淄博各区县分公司4月23日当天捐赠图书共计12.5万元；威海新华书店为1600余名贫困学生每人赠送价值200元的图书券，由学生自主到当地门店兑换学习用书；济宁新华书店选择5所偏远地区学校，各捐赠1万元图书，同时向20名贫困学生每人发放300元的图书和学习用品。
3.派出“第一书记”，履行扶贫职责
2017年，公司委派两位同志赴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农村任职“第一书记”。帮助建立健全村基层党组织，积极引导村“两委”科学决策，规范运作。针对留守（单亲）儿童、孤寡老人、需临时救助人员等特殊群体，第一书记分别在所在村开展了为村民义务诊疗、为一定年龄的老年人发放慰问品、为留守（单亲）儿童发放慰问金、为需临时救助人员争取救助金等活动，取得了良好效果。
2017年，公司帮包村产业项目分别是：升平庄村（80万元）和朱柳村（40万元）的蔬菜大棚项目，目前已基本建设完成，通过对外发包，预计可分别增加村集体收入约8万元/年、4万元/年。同时，帮助帮包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。利用2017年“一事一议”资金（25万元/村）分别为两个村修路及安装了路灯。升平庄村新建村“两委”办公场所约280平方米（投入约20万元）；朱柳村修缮、提升村“两委”及相关配套设施（投入约8.6万元）。
